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成员变更事宜的公告

鉴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在一年内变更

超过百分之五十，根据相关法规规定，特公告如下：

因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公司股东代表一致通过，杨光裕先生、黄海

洲先生、李晓西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同时选举丁益女士、罗德城先生、

李翔先生、康乐先生担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靳庆军先生、伍同明先生、

闵路浩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变更事项将报监管部门备案。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简历。

丁益女士，董事，经济学博士。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讲师；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融资部干部，证券融资部投资关系处副处长、

处长，证券融资部副经理兼投资关系处处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管理部副

总经理；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裁助理；华能资本常

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组副书记；华能资本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现任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德城先生，董事，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大通银行信用分析师、花旗银行

投资管理部副总裁、Capital House亚洲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1992至1996年间

出任香港投资基金公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并于1996至1997年间担任公会主席。

1997至2000年间，担任香港联交所委员会成员，并在1997至2001年间担任香港



证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现任景顺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李翔先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曾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人事部副总经理、人事监察部总经理、营业部总经理、公司营销总监、营销

管理部总经理。现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康乐先生，董事，总经理，经济学硕士。曾先后担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员、组合管理部投资经理、国际业务部投资经理，景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销售部经理、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2011年7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伍同明先生，独立董事，文学学士（1972年毕业）。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HKICP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香港执业会计师（CPA）、加

拿大公认管理会计师（CMA）。拥有超过二十年以上的会计、审核、管治税务

的专业经验及知识，1972-1977受训于国际知名会计师楼“毕马威会计师行”

[KPMG]。现为“伍同明会计师行”所有者。

靳庆军先生，独立董事，法学硕士。曾担任中信律师事务所涉外专职律师，

在香港马士打律师行、英国律师行C1yde ＆ Co. 从事律师工作，1993年发起设

立信达律师事务所，担任执行合伙人。现任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闵路浩先生，独立董事，经济学硕士。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公司

科员、主任科员；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副处长、处长；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处长、副巡视员、巡视员；中国小

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重庆富民银行行长。现担任北京中泰创汇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